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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伍月蘭副主席歡迎各位議員出席第 6 屆深水埗區議會第 2

次特別會議。她表示由於深水埗區議會前主席楊彧先生於本年

7 月 8 日辭去深水埗區議員的席位，深水埗區議會主席的職位

現已懸空。根據《深水埗區議會常規》第 4(2)條，議員必須在

區議會於主席的職位懸空後首次舉行的會議上互選選出主席，

因此召開特別會議。  

議程第 1 項：選舉第 6 屆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  

2. 伍月蘭副主席表示，秘書處已於本年 8 月 5 日向各議員

發出電郵，邀請議員提名深水埗區議會主席，電郵中列明提名

須於選舉會議舉行前一小時，即本年 8 月 12 日上午 8 時 30 分

或之前交回秘書處。截至提名結束時間，秘書處共接獲一份有

效的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提名表格，提名覃德誠議員出任主席，

提名人為袁海文議員，和議人為李庭豐議員及李文浩議員。  

3. 覃德誠議員接受提名。  

4. 伍月蘭副主席表示，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 (第 547 章 )附表

5 第 5 條的規定，如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主席，則該名

候選人須視為已當選主席。由於只有覃德誠議員獲提名，因此

她宣布覃德誠議員當選為第 6 屆深水埗區議會主席。  

[覃德誠議員以區議會主席身分主持會議。 ]  

5. 覃德誠主席感謝議員的支持。他表示雖然已在深水埗區

議會服務多年，但仍須繼續學習，還請各議員提點。  

議程第 2 項：其他事項  

6. 李庭豐議員表示，由於議員人數減少，他查詢會否重整

議會架構，以確保議會運作暢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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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現有的議員數目難以應付五個委員會

的工作，須考慮合併。  

8. 袁海文議員建議，把五個委員會合併為三個，地區設施

委員會及社區事務委員會可合併，環境及衞生委員會及房屋事

務委員會可合併，而規劃發展及交通事務委員會因處理事項較

多則維持不變。他續建議整合各工作小組，有需要時可橫跨大

會及委員會，例如跟進保育主教山配水庫工作小組、城市綠化

及樹木管理工作小組和環境保護工作小組可合併。他查詢須否

另行召開會議處理。  

9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下次區議會大會將於本年 9 月 14 日舉

行，他期望當天能通過重整議會架構的方案。  

10. 民政事務專員表示，袁議員雖然剛在會議上提出了合併

建議，但仍應以文件形式提供重整議會架構建議方案的理據，

並徵詢各持份者，包括增選委員及部門的意見，以供所有議員

考慮。他擔心現時只有初步方案，未能確定能否於 9 月 14 日前

完成相關程序。  

11.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是次會議上的討論有助秘書處準備重

整議會架構的方案，然後以傳閱文件方式讓各持份者參考及提

出意見；她期望在 9 月 14 日的會議上落實方案。  

12. 袁海文議員建議，會議後將重整議會架構的初步方案提

交主席及秘書處跟進。  

13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跨大會及委員會整合工作小組較為複

雜，亦涉及較多持份者，須考慮是否有足夠委員。他關注在下

次大會會議前是否有足夠時間進行諮詢。  

14. 伍月蘭議員認為有足夠時間諮詢，並指出議員如對議會

架構有意見便應出席是次特別會議，不應因個別議員缺席而影

響議會進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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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袁海文議員就工作小組的整合提出建議，包括將規劃發

展及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三個工作小組合併；將房屋事務委員

會轄下關於公共房屋的工作小組合併；將環境及衞生委員會轄

下街市販商及食物安全工作小組與防治社區蟲患鼠患工作小組

合併、刪除關注昌華街公眾垃圾收集站營運非常設工作小組；

將地區設施委員會轄下城市綠化及樹木管理工作小組的職能擴

闊至環境保護及社區保育工作；將社區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長者

及康復服務工作小組、兒童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及直轄大會

的關注貧窮問題及少數族裔工作小組合併、社區營造及地區墟

市工作小組與直轄大會的棚仔及時裝基地工作小組合併。  

16. 民政事務專員表示，秘書處只會提供行政支援，有關整

合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建議應由議員提出。他建議議員就重整

議會架構提交文件，除建議的議會架構圖外，亦應清晰列明相

關理據，以供其他議員考慮及提出意見。  

17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是次會議並不會即時就重整議會架構

進行表決。他續表示，議員在提出建議及理據後，他會請秘書

處整理資料。他期望在 9 月 14 日的會議上表決委員會及工作小

組整合後的名稱、職能及架構。  

18.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整合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原意是在議

員人數減少的情況下，維持議會運作暢順。她表示，事前議員

已對整合議會架構有初步討論，在座的議員亦對此有共識，如

有意見亦可向主席提出。  

19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希望所有議員能一同討論議會架構，

惟在下次會議前再召開特別會議並不可行。  

20. 袁海文議員表示，由於時間所限，希望會議後盡快就初

步方案諮詢持份者，以便他們盡早提出意見。  

21. 民政事務專員查詢，議員會否就整合議會架構的建議提

交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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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袁海文議員表示，會上表達的意見十分清晰，應盡快將

資料轉交缺席的議員及其他持份者。  

23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第 1 次大會會議的區議會架構圖是由

秘書處準備。  

24.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過往就區議會架構的討論，均是議員

將討論結果告知秘書處，然後由秘書處協助準備文件。  

25. 袁海文議員表示，議員或須就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職能

提供文本，以便大會及相關委員會通過。他就如何提交資料及

製作架構圖持開放態度。  

26. 民政事務專員表示，五個委員會的架構在往屆議會行之

有效，因此第 1 次大會並無特別討論，惟是次建議的改動較大，

程序上應提交文件及列明理據。他續表示，委員會及工作小組

的職能在整合後或有變動，秘書處無法代為撰寫，須由議員擬

備。  

27. 李庭豐議員表示，如草擬相關文件是必要的程序，會盡

快擬備；如有議員提出修訂，可於 9 月 14 日的會議上通過。  

28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同意上述方向，並請相關議員準備文

件。  

29. 袁海文議員提出，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 (健康小組 )

於 7 月舉行的會議上通過部分撥款申請，他查詢有關的處理進

度。另外，他分別於上年 10 月和本年 5 月的健康小組會議上提

出進行「深水埗區病人權益調查」 (「病人權益調查」 )及「深

水埗區社區診斷報告」 (「社區診斷報告」 )研究的概念，惟秘

書處仍未發出招標文件邀請區內團體或機構作出申請，他查詢

箇中原因。  

30. 秘書回應表示，由於健康小組於早前的會議上對部分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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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申請內容提出修訂建議，秘書處須得到機構或團體的同意並

作出修改及調整。秘書處已盡快處理，期望於本月內傳閱，完

成後按既定程序發出批核信。  

31. 民政事務專員回應表示，《深水埗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

撥款準則》第 2.2 段提到「區議會撥款是用以滿足地區的需

要」，而「病人權益調查」似乎並不符合撥款涵蓋的具體範疇。

另外，他指袁海文議員曾以個人身份進行同類活動而招致訴

訟；考慮到上述研究結果或會引起爭議，所以深水埗民政事務

處 (民政處 )亦須考慮區議會可否承擔相關的法律風險。至於「社

區診斷報告」研究，健康小組主席仍未有詳細解釋「人工智能」

的應用及技術方案，因此秘書處未能進一步跟進。他續表示，

人工智能算法一般須通過進行研究而建立，以現時的建議預算

來進行有關研究似乎並不切實可行。  

32. 袁海文議員表示，就「病人權益調查」，據他了解，並

無部門提出研究內容與其職能重疊。他續表示，醫療與健康城

市息息相關，因此他並不認同上述調查與地區需要無關。至於

「社區診斷報告」研究，隨著科技進步，「人工智能」可更精

準地識別高危樓宇的特徵，招標文件擬稿已列明研究將通過量

性和質性建立演算法，亦註明機構須自行提供人工智能算法，

機構可衡量是否提出申請。  

33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現時不宜就有關研究作專業分析及詳

細討論。他希望秘書處或民政處能盡快處理，並查詢未能進一

步處理的原因。  

34. 民政事務專員回應表示，秘書處一直按照既定程序處理

有關研究，亦就研究範疇及內容多次向健康小組主席提出查詢

及協助修改。他續表示，如民政處有其他觀點及疑問，將盡早

提出，以便健康小組主席回應。  

35. 覃德誠主席建議民政處以書面形式向健康小組主席提出

具體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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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. 覃德誠主席表示，下次會議定於 2021 年 9 月 14 日 (星期

二 )上午 9 時 30 分舉行。  

37.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0 時 27 分結束。  

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 

2021 年 10 月  

 

 

 


